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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管理运营服务协议 

 
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集团”） 

 

 

乙方（受托方）：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股份公

司”） 

 

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全面推进全省海洋港口一体化发展重大

决策部署，统筹沿海港口和义乌陆港的运营，发挥“5+1”港口布局

和码头功能，统筹增强股份公司港口运营龙头功能，做大做强集团港

口运营板块，进一步提高公司经营效益，同时解决同业竞争问题，甲

方委托乙方对相关下属港口运营公司实施整体管理运营。为明确双方

的权利和义务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集团相关规定，甲、乙双方经协

商一致，就公司托管事宜达成协议如下：  

第一条 委托事项 

甲方委托乙方管理运营温州港集团有限公司、嘉兴港口控股集

团有限公司、嘉兴港务投资有限公司、浙江义乌港有限公司、嘉兴港

海盐嘉实码头有限公司，浙江海港独山港务有限公司、嘉兴杭州湾石

油化工物流有限公司，上港集团平湖独山港码头有限公司、浙江嘉兴

港物流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,并按协议支付管理费。 

1. 在集团规章制度范围内，乙方全面负责托管公司的生产（业

务）、经营、管理，履行管理公司职责。 

2. 委托管理期内，根据集团的相关规定，乙方以甲方名义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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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使管理权利。 

第二条 委托管理期限 

委托管理期限为壹年。期满后，委托管理期自动顺延。 

第三条 委托管理费 

1. 委托管理费。双方确认，委托管理期内管理费按照托管公司

营业收入的 0.1%计算。 

2. 委托管理费的支付。委托管理费实行按年支付，在合同生效

后，甲方每年年底支付管理费至乙方指定账户。 

第四条 合同终止 

1. 本协议至委托管理期届满时终止。 

2. 双方确认，本协议有效期满前，如乙方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等

方式取得托管公司控股权，则自股权变更之日起本协议自动终止。 

第五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
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

1.有权对乙方受托管理事项进行检查、监督及考核。 

2.指导乙方行使管理权利，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。 

3.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委托管理费。 

（二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

1.在委托管理运营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2.定期向甲方提交财务资料。 

3.不得做出侵占甲方权利的行为。 

4.负责代管公司的管理运营并收取管理费，不享有代管公司的经

营收益。 

第六条 违约责任 

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条款，须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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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。 

第七条 协议的变更 

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，协议变更的以变更后的协议为

准。 

第八条 其他 

1. 本协议自甲、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2.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协议约定或协商决定。 

3. 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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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委托管理运营服务协议》签字页） 

 

 

 

 

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 

 

 

 

 

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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